秦政发〔2021〕46号

秦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第二十一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
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驻秦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天水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天审改办发〔2021〕2号）精神，持续深化“接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经2021年8月19日县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研究，对涉及我县的6项行政审批事项，决定取消1项、调整5项。

各镇、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思想认识，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完成本批次行政审批事项的取消和调整工作，完善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出现管理“真空”，及时做好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相关事项更新工作，对合并的行政审批事项，要优化再造审批流程，不断提高审批效率和服务水平，切实增强市场主体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附件：1.取消行政审批事项清单（1项）

2.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清单（5项）

                                  秦安县人民政府
                                  2021年8月20日
附件1
取消行政审批事项清单（1项）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行使层级
	实施依据
	取消依据
	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
	市场监管局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合同争议进行调解


	其他行政权力
	市级县级
	《甘肃省合同监督管理条例》（甘肃省人大公告第124号）第二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合同争议进行调解。调解成立的，双方当事人应当签署调解协议或者订立新的合同；调解不成立或者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1.2021年3月31日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废止《甘肃省合同监督管理条例》（1997年11月25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2001年6月2日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一次修正，2004年6月4日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笫二次修正，2010年9月29日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次修正）。

2.《甘肃省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甘审改办发〔2021〕3号）。


	1.认真学习研究，做好事项取消。对照省上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组织相关科室认真学习事项取消依据的文件及要求，明确科室责任，细化工作措施。2.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附件2
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清单（5项）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行使层级
	实施依据
	调整依据
	调整方式

	1
	退役军人事务局


	大学生参军入伍一次性奖励金的给付
	行政给付
	市级县级
	《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军区关于印发甘肃省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和应征青年进藏服务政策措施的通知》（甘政发〔2021〕67号）规定，“按照本科生（含在校生、新生）每人7000元、专科生（含在校生、新生）每人5000元标准，进藏兵（含高原条件）每人10000元的标准发放。部属高校、省属高校、行业高校入伍大学生奖励金由省级财政负担；市属高校、民办高校入伍大学生奖励金由当地市财政负担。” 
	《甘肃省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甘审改办发〔2021〕3号）


	事项移出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作为日常业务，正常开展。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行使层级
	实施依据
	调整依据
	调整方式

	2
	档案局


	对专门档案馆的设立审核   
	其他行政权力
	市级县级
	《甘肃省档案条例》（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9年11月27日修订通过）第八条第二款地方国家档案馆包括综合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综合档案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专门档案馆由其业务主管部门提出意见，经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甘肃省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甘审改办发〔2021〕3号）


	合并为对专门档案馆、部门档案馆的设立审核

	3
	档案局


	对部门档案馆的设立审核   
	其他行政权力
	市级县级
	《甘肃省档案条例》（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9年11月27日修订通过）第八条第三款部门档案馆经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由本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行使层级
	实施依据
	调整依据
	调整方式

	4
	档案局


	对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档案馆的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市级县级
	《甘肃省档案条例》（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9年11月27日修订通过）第八条第四款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档案馆并报所在地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甘肃省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甘审改办发〔2021〕3号）


	合并为对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档案馆和档案收集范围的备案

	5
	档案局


	对企业事业单位档案馆档案收集范围的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市级县级
	甘肃省档案条例》（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9年11月27日修订通过）第十五条第三款企业事业单位档案馆收集档案的范围由本单位规定并报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秦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8月20日印发




